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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建〔2023〕447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陈鸿钧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B

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93号提案的答复

高峥嵘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进一步加快市区烂尾楼处置”的提案收悉。经与市自然资源局、市法院共同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烂尾楼处置化解方面

烂尾楼项目成因复杂、涉法涉诉、项目资金不足，加之受房地产市场经济下行压力和新冠疫情等叠加影响，导致一些项目停工烂尾。烂尾楼处置化解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2022年初我市成立了以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，建立了工作专

班，通过法治化、市场化手段，坚持从旧从轻、分类推进，区分企业和项目、把群众利益和企业行为区分开来，稳步推进问题处置化解。

二、新开发项目风险化解方面

为进一步加强房地产领域风险化解，对全市在建、在售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展风险排查工作，强化源头治理，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及化解水平，促进我市房地产行业健康稳定发展。

（一）建立工作机制。依据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工作要求，在房地产开发建设及交易等环节找出风险点，进而强化风险管控。建立风险防控工作机制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化解存量，严控增量，全力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。

（二）加强风险管控。一是开展房地产风险排查。全面排查梳理辖区内房地产项目风险点，及时了解房地产企业的融资、负债、经营等情况，建立问题台账。二是预防新“烂尾”项目产生。严格房地产开发审查，禁止实力不强和征信不良的开发企业准入，严格按相关规定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，有效防止预售新烂尾楼的产生。三是加强房地产投资、销售、库存及价格监管，提高预防房地产风险能力。完善交易系统功能，加强系统日常维护，通过交易系统平台加强房地产交易情况监测。密切监测房地产投资、交易、企业库存及销售价格，做好形势分析，为预防风险提供依据。

（三）建立走访调研工作机制。全面排查梳理全市预售资金监管项目、房地产项目风险点，建立房地产市场风险防控预警机制，听取房地产开发企业反映的项目进展、存在困难及销售进度情况，现场查看施工和交房情况，建立问题台账，多方协调解决，做好形势分析，为预防风险提供依据；同时加大现场进度检查力度，加强监管资金的管控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。

（四）进一步加大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。通过完善和优化行业监管措施，坚持和完善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管理、联合惩戒、线索移交等工作措施，强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，确保资金全部用于工程建设，保障项目顺利交付。

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，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21日        
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  2982670

联系人：李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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